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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升本縣市地重劃區工程規劃設計品

質，訂定本要點。 

二、新開發市地重劃區工程規劃設計成果，除特殊理由經機關首長核准外，

應成立審查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辦理審查。 

三、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協助審查規劃設計成果。  

    (二)會議召開時，提供主辦單位諮詢意見。 

四、本小組置委員四人至七人，召集人一人，由地政處派員兼任，小組委

員由本府建設處、工務處及相關鄉(鎮、市)公所等機關(單位)派員兼

任；必要時得聘請學者、專家一人至二人擔任委員會同審查；涉及公

共管線業務時，應邀請各管線機構參與審查。 

五、前點派兼之委員，如未能親自出席會議時，得指派人員代理。 

六、本小組兼任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

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支給出席費。 

七、工程預算書圖成果採書面審查為主，提供審查意見，必要時得召開審

查會議，並請工程執行單位簡報或說明，會議應作成紀錄。特殊案件

得委託工程專業技術機構代為審查。 

八、各小組委員應於接獲工程預算書圖日起十五天內將審查意見送交地政

處，小組審查意見應自工程執行單位送交該工程預算書圖日起四十天

內完成審查作業，惟情況特殊者得延長審查期限。 

九、市地重劃規劃設計成果審查重點，以核定公告之重劃計畫書中工程項

目為範圍。應提送本小組審查項目如下： 

(一)市地重劃範圍地籍圖或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二)電力、電信、天然氣、自來水、下水道等公共管線埋設位置配置

圖。 

(三)道路、橋樑、溝渠、綠地、平面停車場等公共設施規劃設計圖。 

(四)公共管線設計圖或管線機構代辦工程同意函。 

(五)路燈、交通號誌、號誌、植生綠化設計圖。 



十、自辦市地重劃區應提送審查書、圖文件如下： 

(一)前點各款所列設計書圖。除第一款外，該設計書圖應經該類工程

專業技師簽證認可。 

(二)設計書圖及工程預算八份。 

(三)由公共管線事業機構代辦之工程，其工程設計書圖由該機構自行

審核免送本小組審議，惟需配合工程進度施工。 

(四)工程設計書圖審查費已繳納證明。 

十一、自辦重劃區其工程設計書圖審核結果以書面通知，審核結果需辦理

修正部分，自本府函發通知修正意見之日起四十日曆天內將修正完

妥之書圖，再送交本小組委員會審核。 

十二、工程設計書圖未送經本小組審查通過，並經本府備查，擅自施工者，

本府將拒絕受理地籍釐整相關作業。 

十三、自辦市地重劃區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應於工程申報開工前繳交本

府，其費用以核定工程預算總額百分之五核計。 

十四、本小組委員對於審查之案件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或第三十三條

應迴避事由時，應依法迴避。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者，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